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終止銷售業務申報單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受文者：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主　旨：茲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申報，請  查照。

	期貨信託公司名稱
	

	期貨信託基金名稱
	

	銷售機構名稱
	

	銷售機構業別
	□期貨經紀商   □期貨顧問事業   □銀行   □信託業

□證券經紀商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人身保險業

□其他       

	銷售機構生效日

（本公會許可日期）
	年    月    日
	銷售機構終止銷售日
	年    月    日

	終止銷售業務原因
	

	申報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司及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註：期貨信託事業應於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終止銷售期貨基金銷售業務事實發生二日內申報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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